《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按照《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印发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的意见》要求，规范我市物业服务行业发展，促进物业管理质量水平，依据《物业管理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江西省物业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住建部等十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和《江西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根据我市实际，出台《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目的
为规范物业服务行业发展，促进物业管理质量水平，建立健全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制度。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守法经营，诚信服务，遵守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依法依约承担物业管理活动产生的责任，主动接受政府、社会、行业协会和业主的监督。
三、主要内容
（一）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总则、信用信息分类和采集、信用评价、信用评价结果运用、监督管理、附则六大方面。
[bookmark: _GoBack]（二）景德镇市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基本信息、日常服务管理评价、良好行为信息、不良行为信息四大方面。
四、起草过程
1、调研于准备阶段（已完成）：前期我局已各县（市、区）住建局和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多次开展上级相关文件解读会；并根据已经开展信用信息评价的地市相关文件进行学习比对，为文件起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初稿撰写阶段（已完成）：基于前期调研及文件政策学习，再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初步拟定了文件草稿。
3、征求意见阶段（已完成）：初稿已向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县（市、区）住建局、社会群众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再次修改和完善。
4、审议与发布阶段（尚未开展）。
